

附件1 
比选申请函

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
我公司已认真审阅2020年全省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和第三届“金牌旅游小吃”大赛项目比选公告，已知晓文件条款，了解项目有关情况，自愿申请参加2020年全省饭店服务技能大赛和第三届“金牌旅游小吃”大赛专业策划组织项目的比选活动。
1.我方自愿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服务，总投标价为人民币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）。
2.一旦我方中标，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，保证于合同签字生效后按照合同的要求进行服务，并接受采购人管理，监督及考核。
3.我方愿意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、与比选有关的文件资料，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、准确的。
4.我方完全理解采购人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。
我公司承诺：依法参加该项目的比选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比选。
供应商名称：（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日期：



附件2 
承诺书
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
本单位（供应商名称）参加（采购项目名称）的比选活动，现承诺：
一、我单位资质：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并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、税务登记证（或者三证合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近三年来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、商业信誉、没有不良记录（如违约、违规、重大责任事故等）。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记录良好。
（四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（五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二、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比选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。
三、参加本次比选活动，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行为。我方未参与本采购项目前期需求论证，不属于禁止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。
四、参加本次比选采购活动，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，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、同一家庭的人员、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。
五、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所有材料资料和技术、服务、商务等相应承诺都是真实的、有效的、合法的。
六、无不良信用记录。参加本次比选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记录。

如违反以上承诺，本单位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










供应商名称：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

附件3 


服务方案报价明细表
项目名称：
	序号
	服务内容
	单项价格（单位：万元）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…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总价(万元)
	


注：1.供应商应按“分项报价明细表”详细报出投标总价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报价。
    2.“分项报价明细表”各分项报价合计应当与“开标一览表”报价合计相等。
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


